
 

 

經租置計劃購買單位 

 

 

 

常見問題 

1. 甚麼是租者置其屋計劃（租置計劃）？ 
 

2. 誰有資格購買？ 
 

3. 購樓須支付哪些費用？ 
 

4. 作為業主，每月須繳付甚麼費用？ 
 

5. 怎樣才可以獲得按揭貸款？ 
 

6. 單位將以甚麼價格出售？ 
 

7. 單位轉售方面有甚麼限制？ 
 

8. 購買單位後，業主會享有甚麼權利？ 
 

9. 屋邨管理工作如何安排？ 
 

10. 出售的大廈結構安全嗎？ 
 

11. 購樓後，是否需要負責支付高昂的維修費用？ 
 

12. 售樓後，可否恢復租戶身份？ 
 

13. 如果不想購買又怎樣？ 

  



1. 甚麼是租者置其屋計劃（租置計劃）？ 

租置計劃是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於 1998 年開始推出的置業計劃，目

的是幫助轄下公共屋邨的租戶，以可負擔的價錢購買現居的租住單位。 

 

 

2. 誰有資格購買？ 

現居於選定屋邨內獨立單位的租戶，只要沒有違反現行租約的規定，均可購

買，但現居於下述單位者除外： 

 根據長者住屋計劃租給長者居住的單位及小單位大廈 

 供福利用途的單位 

 與其他單位共用設施（例如︰廁所、廚房、大門出入口）的單位 

 

 

3. 購樓須支付哪些費用？ 

除樓價外 ，購買人須另外支付印花稅、轉讓契據的註冊費及律師的專業費用。

租置計劃單位的印花稅以稅務局根據有關物業印花稅估值而作出的最後

評估為準    ，而現時每份轉讓契據的註冊費為 230 元（如有關單位的代價的款

額或價值超過 750,000 元則為 450 元）。至於律師費則視乎購買人所委託的律

師而定         ；        如購買人選擇委託房委會的代表律師 ，則須繳付房委會及其律師議

定的收費，有關收費金額，可向有關律師樓查詢。 

 

 

4. 作為業主，每月須繳付甚麼費用？ 

公屋租戶每月所繳付的租金已包括差餉和管理費。業主則須分開繳付這些費

用。差餉物業估價署會直接向業主徵收差餉及地租。如買家向銀行或財務機

構貸款以支付部份樓價，便須每月償還按揭貸款。另外，業主也須每月繳付

管理費，作為屋邨的管理及維修費用。 

 

 

5. 怎樣才可以獲得按揭貸款？ 

我們已與多間銀行及財務機構達成協議，為買家提供可高達該單位買價餘額

100%（即買價減去已付的意向金）的按揭貸款，還款期可長達 25年。房

屋署會在邀請租戶購買單位時，為他們提供進一步的詳情。 



 

 

6. 單位將以甚麼價格出售？ 

租置計劃單位的定價是以經調整重置成本為計算基礎 。 租戶在屋邨推出的

首兩年或新租戶在租約生效日起兩年內購買單位，可享有特別折扣優惠，首

年可享全額特別折扣優惠，第二年可享半額特別折扣優惠。 

 

 

7. 單位轉售方面有甚麼限制？ 

由首次售出日期起計兩年，業主必須首先按轉讓契據內指明定價把單位售回

房委會，但須把購樓時所獲得的「特別折扣優惠」的實際金額（如有的話）

於回售時退還給房委會 。在第三至第五年，則可以房委會評定的回購價（以單

位提出回售申請時的評定市值扣除購買該單位時獲得的折扣計算）把單位

售回房委會，但於購樓時所獲得的「特別折扣優惠」的實際金額（如有的話）

亦須於回售時退還給房委會 。若房委會拒絕業主的回售申請 ，業主可在公開

市場出售單位       ，但須先向房委會繳付補價，金額相等於原來折扣的現值。此

外，由第三年開始，業主也可以選擇把單位在居屋第二市場出售予合資格人

士，而毋須繳付補價；或先繳付補價予房委會，金額相等於原來折扣的現值，

然後把單位在公開市場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轉讓。按現行政策，房委會

不會接納 5 年轉讓限制期已屆滿的單位的回售申請。 

 

 

8. 購買單位後，業主會享有甚麼權利？ 

購買單位後，業主便全權擁有該單位。業主有權使用屋邨的公用地方，包括

大廈內的走廊、大堂及升降機，以及邨內的休憩地方和行人通道。有關業主

的權利與責任已詳列於出售屋邨的公契內。公契存放於屋邨辦事處以供

參閱。 

 

 

9. 屋邨管理工作如何安排？ 

屋邨是按照公契條款管理，並須受《建築物管理條例》規管。租置計劃屋邨

的業主立案法團已成立及接管屋邨管理工作。 

 



 

10. 出售的大廈結構安全嗎？ 

安全；房委會會提供樓宇結構安全保證，為期七年。 

 

 

11. 購樓後，是否需要負責支付高昂的維修費用？ 

挑選出售的屋邨大廈，都是狀況良好，而房委會亦會因應屋邨狀況進行所需

的售前維修工程。為使購買人安心，房委會會注資屋邨維修基金，數額為每

單位 14,000 元，足以支付約十年日常維修工程以外的大型維修費用。 

 

 

12. 售樓後，可否恢復租戶身份？ 

業主若家庭情況出現突然變遷，並獲得社會福利署署長推薦及房屋署署長核

實及批准，則可申請在單位回售予房委會後回復租戶身份，繼續租住該單位

或其他房委會提供的單位。 

 

 

13. 如果不想購買又怎樣？ 

不購買單位的租戶可繼續在單位居住，就如租置計劃生效前一樣。 

 

 

 

（修訂日期︰2021 年 9 月 1 日） 




